
上海豫发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17”其他爆炸重伤事故调查报告
2020年8月17日23时30分左右，浦星公路559号加油站北侧出口处，发生一起其他爆炸事故，造

成1人重伤。
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的授权，由浦东新区应急
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会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浦东新区建设和交通委员
会、浦东新区总工会、三林镇人民政府，并邀请浦东新区监察委员会派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调查组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防范措施。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上海豫发起重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752907051B;成立于2003年7月21日;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邯郸路135号2幢341室；法定代表
人：吴文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起重设备租赁；建材，
机械设备，五金机电，起重设备批发零售；机械设备安装（除特种），人力搬运服务，建筑工程安
装，起重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运、货物专业运输（集装箱）】，特
种专业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二）相关人员情况
1.马学俊，男，26岁，安徽人，豫发公司安全员，负责公司安全管理。
2.孟超，男，52岁，河南人，豫发公司设备维修负责人，负责公司设备维修管理工作。
3.崔礼化，男，42岁，安徽人，豫发公司汽车吊驾驶员，持有流动式起重机特种设备操作证。
4.王永奇，男，19岁，安徽人，豫发公司汽车吊随车辅助工，跟随辅助崔礼化工作。
5.张文响，男，34岁，安徽人，上海环加舞美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工，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对外

以个人身份自行承接流动补胎业务。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2020年8月17日，根据豫发公司安排，汽车吊司机崔礼化和随车工王永奇驾驶宁AG1568牌号汽车

吊到上海浦星公路跨芦恒路节点改造新建工程项目工地作业，21时左右，车辆停放在浦星公路559号
加油站出口处，崔礼化电话联系用车单位上海绿地建筑钢结构有限公司的联系人刘永刚后，下车检
查车况。发现汽车吊右后方倒数第二个轮胎漏气，随即电话联系公司设备维修负责人孟超，因事发
地点离公司距离较远，孟超让崔礼化就近找维修人员换胎，崔礼化打电话问到张文响的修车电话，
联系张文响让其到现场换胎。22时左右，张文响驾驶皖ST2X88牌号面包车到达浦星公路加油站出口
处，将车停在浦星公路东侧路边，与崔礼化口头约定补胎费用后，开始补胎，崔礼化进入驾驶室休
息。张文响没有将整条轮胎卸下，直接拆下漏气轮胎外胎进行修补，修补完成后将外胎装回轮毂，
安好压圈，开始用随车带来的充气泵给轮胎充气，23时30分左右，充气过程中的轮胎发生爆炸，压
圈飞出，击打到张文响腿部后，掉落在浦星公路上。

事故发生后，崔礼化从驾驶室内出来查看情况，马上让王永奇拨打了“120”和“110”，
“120”到场后，将受伤的张文响送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抢救。公安浦东分局三林派出所民警到场
取证后离开，要求崔礼化等人上班后到三林派出所接受调查。崔礼化电话联系孟超，孟超开车到现
场，与崔礼化、王永奇一起更换了备胎，随后崔礼化驾驶事发汽车吊返回豫发公司。8月18日8时左
右，上海绿地建筑钢结构有限公司施工项目部知晓医院初步诊断后上报了事故。



三、现场勘查、鉴定及调查取证情况
（一）事故现场情况
调查人员到达现场时，涉事车辆均已离开现场，事故现场已被清理。豫发公司在移动车辆前拍

摄了现场照片。根据事发现场照片及询问调查笔录确认：
1.事故现场位于浦星公路559号加油站北侧出口处，事发汽车吊头南尾北停在加油站出口道路

上，车辆右后方倒数第二个车轮只有轮毂，车胎倒在汽车吊西侧约1.5米处地面上，压圈落在西侧浦
星公路上。汽车吊西侧5米处停放着一辆牌号为皖ST2X88的面包车，车尾部有汽修等标识（经查，该
车辆所有人为张文响）。



2.事发汽车吊型号为GMK5220，车牌为宁AG1568，所有人为上海易昌吊装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汽车吊车重59.5吨，有10个轮胎，轮胎型号为445/95R25,轮胎宽约0.445米，高约1.48米，正常
胎压约1MPa。2019年11月12日经上海市建设机械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年度检验合格。

3.2020年3月10日，豫发公司与上海易昌吊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有《机械设备合作协议》，合同
约定上海易昌吊装工程有限公司名下所属设备皆由豫发公司全权调度、管理、经营。
（二）安全管理情况
豫发公司编制了安全生产管理相关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制定了《车辆维修程序及轮胎补换程

序》，车辆维修程序明确豫发公司不具备补换轮胎条件，公司方圆10公里以内的，由孟超联系指定
外协补胎人员进行补换，超出距离以外，由驾驶员通过其他方式寻找临时补换轮胎人员进行补换。
驾驶员个人对所找的补胎人员信息进行记录，回到公司后上报给维修管理人员孟超，但未对临时补
胎人员的维修资质资格提出审核要求。

豫发公司对崔礼化、王永奇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但对重型车辆轮胎维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
险没有充分辨识，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告知交底。
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伤亡人员情况
张文响，男，安徽省利辛县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断为双下肢多发性骨折截肢术后（股骨

下端）、失血性休克、急性肾衰竭，肺部感染、肺水肿、低蛋白症，构成重伤。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目前伤者仍在治疗中，已产生医疗救治费用约人民币70万元。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原因
1.直接原因：
张文响安全意识淡薄，站在轮胎侧面危险区域进行充气作业，轮胎充气过程中发生爆炸，压圈

飞出击中其腿部，直接导致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豫发公司临时补换轮胎管理存在漏洞，没有对轮胎维修承揽人资质资格的审核要求，将轮胎修

补委托给了不具备资质资格的张文响，对重型车辆轮胎维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充分辨识，
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告知交底，从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安全知识，维修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缺失，未能发现和制止张文响站在轮胎侧面危险区域进行充气作业的行为。
（二）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8.17”事故是一起一般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1.张文响，轮胎维修承揽人, 安全意识淡薄，站在轮胎侧面危险区域进行充气作业，导致被爆炸

飞出的压圈击伤腿部，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重伤，
建议不再追究其行政责任。

2.孟超，豫发公司设备维修负责人，对重型车辆轮胎维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充分辨
识，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告知交底，设备维修管理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
任，建议豫发公司依据企业规章制度对其进行处理。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豫发公司临时补换轮胎管理存在漏洞，将轮胎修补委托给了不具备资质资格的张文响，对重型

车辆轮胎维修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没有充分辨识，没有对从业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告知交底，从
业人员缺乏相应的安全知识，维修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七、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豫发公司要认真吸取该起事故的教训，进一步完善车辆维修的程序和安全管理规定，不得将车

辆维修发包或委托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人。进一步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充分分析辨识生
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并向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告知交底，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
识和能力，有效制止各类违规作业行为，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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